一、

区十届人大二次

会议文件（13）

关于渝水区2021年全区和区级财政总预算

执行情况与2022年全区和区级财政总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2年 月 日在渝水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

渝水区财政局局长   皮小峰

各位代表：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我区2021年财政总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财政总预算（草案），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1年全区和区级财政总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全区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及中央、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着力抓好预算管理、风险防范、财政改革，不断优化支出结构、盘活资金存量，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兜住兜牢“三保”支出保障底线，全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495574万元，同比增长13.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459635万元，占财政总收入比重92.7%，同比增长14.4%。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589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101.2%，同比下降1%(剔除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调整因素，同口径比增长13.4%)。其中税收收入完成189951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84.1%，下降2.4%,(剔除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调整因素，同口径比增长15%)，非税收入完成35939万元，增长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税收收入完成189951万元，其中：增值税89322 万元，下降13.1%；企业所得税25983万元，增长5.2%；个人所得税11710万元，增长34.5%；契税16831万元，增长2.5%；其他各项税收收入46105万元，增长9.7%。

非税收入完成35939万元，其中：专项收入8462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6390万元，罚没收入7432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2857万元，其他收入798万元。

2021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427908万元(包括上级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转等安排的支出)，为人代会批准预算的139.8%，下降5.1%，支出下降的原因是财政收入核算方式由权责发生制改为收付实现制（下同）。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9333万元，增长31.4%；国防支出5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478万元，下降0.2%；教育支出59098 万元，增长1.6%；科学技术支出18987万元，增长45.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16万元，增长5.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559万元，增长3%；卫生健康支出27908万元，下降53.5%；节能环保支出6948万元，下降30%；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7310万元，下降5.5%；农林水支出45544万元，下降24%；交通运输支出8139万元，下降52.9%；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71728万元，增长12.7%；其他各项支出45610万元，增长24.3%。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602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11.6%，同比增长7%，其中：税收收入完成68091万元，增长5.5%；非税收入完成27938万元，增长10.8%。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税收收入完成68091万元，其中：增值税18938万元，下降11.7%；企业所得税9203万元，增长23.9%；个人所得税1107万元，增长1%；契税14203万元，下降6.7%；其他各项税收收入24640万元，增长27.3%。

非税收入完成27938万元，其中：专项收入2061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6390万元，罚没收入7432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1257万元，其他收入798万元。

2021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34560万元，为调整预算的144.7%，比上年下降18.5%。执行数与预算数相差较大的原因主要是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不属于提前下达的各项转移支付数额较大，无法编列年初预算安排支出。各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5560万元，增长15.2%；国防支出5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9169万元，增长0.1%；教育支出35017万元，增长13.4%；科学技术支出1990万元，增长43.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265万元，下降6.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8486万元，增长5.3%；卫生健康支出26384元，下降54.2%；节能环保支出3891万元，下降55.1%；城乡社区支出1226万元，下降83.1%；农林水支出32538万元，下降33%；交通运输支出6838万元，下降59.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2117万元，下降40%；其他各项支出39029万元，增长17.4%。

2021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029万元，税收返还和上级各项补助119423万元，下级上解收入28433万元，上年结转2901万元，调入资金51400万元，债务转贷收入173996万元，收入总计472182万元。2021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34560万元，上解支出12292万元，补助下级支出19982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157478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48万元，结转下年支出46122万元，支出总计472182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收入54065万元，比上年增收41935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371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77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7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2848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54693万元，调入资金10348万元，上年结余5003万元，收入合计236957万元。

2021年，全区政府性基金支出108746万元，比上年减支8036万元。其中：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8567万元，其他支出41522万元，债务付息支出和债务发行费7353万元。加上上解支出8万元和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17210万元，支出合计225964万元，年终结余10993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40992万元，下降57%，下降较大的原因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被市级统筹。其中：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4500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6492万元。上年滚存结余49274万元。

2021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4897万元，下降54%（下降原因同上）。其中：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2233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2664万元。年末滚存结余55369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执行情况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83680万元，其中股利、股息收入102万元，产权转让收入720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6378万元，加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281万元，上年结转714万元，收入合计84675万元。

2021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43565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72万元，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支出720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6293万元，调出资金40000万元，支出合计83565万元，年终结转1110万元。
由于市、区指标对账及上下级财政结算工作尚未结束，待市里批复我区决算后上述部分数据还会有所变动，届时再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2021年主要财政工作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全区财政部门牢牢把握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工作总基调，聚力财政职能，真抓实干、主动作为，推动财政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聚力财源建设,财政蛋糕规模再创新高。

一年以来，全区财税部门在积极贯彻实施中央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以质量为底线，以项目为抓手，聚力财源建设，财政蛋糕规模再创新高。2021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49.56亿元，同比增长13.8%。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2.59亿元，剔除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调整因素影响，同口径比增长13.4%。“两个税收占比”分别为92.7%、84.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税收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15.5个百分点，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6.4个百分点，收入质量居全省前列。全年全口径累计争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1.14亿元，同比增长10.4%，争取新增债券资金5.71亿元，同比增长73%。
（二）聚力结构优化，重点领域支出持续改善。

一是民生领域保障持续加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助推社会民生持续改善。2021年，财政在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节能环保等民生领域支出达18.99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44.4%，同口径比增长5.5%。其中：教育支出5.9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3.8%，同比增长1.5%。财政全年投入资金214万元开展“水花行动”，累计培训学生4940人，参与培训率为96.7%。全年投入财政资金681万元建设“小荷工程”，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生活条件和寄宿生膳食水平，惠及农村中小学生6275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2.8%，同口径比增长8.2%。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基础养老金标准，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人均月提标5元，财政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补助10328万元。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增强公共卫生体系救治能力。2021年财政保障基层卫生系统经费8587万元，投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5145万元，投入重大公共卫生服务经费3100万元（其中疫情防控经费1980万元）。持续完善就业创业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就业创业，2021年财政用于促进就业创业等补助支出2066万元，贴息资金1171万元。大力支持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2021年财政累计投入城乡低保经费6631万元，惠及城乡低保对象10327户16170人，投入城乡特困人员供养、护理补贴资金1400万元，惠及对象1419人，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财政月人均补差水平分别达490元和355元。积极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努力保障残疾人事业发展。2021年财政投入残疾人“两项补贴”经费615万元。农村颐养之家健康运行，2021年农村“党建+颐养之家”财政补助560万元，惠及享受补贴老人42846人次。

二是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财政投入资金7170万元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较上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11.1%，共安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雨露计划”、晓康驿站、小额信贷贴息等项目219个。全区七个“十三五”脱贫村共安排项目74个，安排项目资金1793万元。

三是助力经济发展继续加力增效。重点项目建设保障持续加强。全年共争取省级新增债券资金5.71亿元，同比增长73%，全部用于公路、学校、工业园区等公益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政策“组合拳”效应持续发挥。全年 “财园信贷通”、“科贷通”、“惠农信贷通”、“园区贷”发放贷款6.84亿元，同比增长7.8 %，惠及企业和经营主体590户。财信担保公司在保余额3.79亿元，在保企业62户，其中“复工稳企续贷信用保”在保户数19户，在保金额4375万元；扶持实体经济措施更加有力。全年安排扶持企业发展奖励资金1300万元，同比增长30%。全年安排科技创新专项资金1000万元，同比增长41%。
（三）聚力财政改革，财政管理效益不断提升。

预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顺利启动，预算编制、预算批复与预算执行首次实现并轨运行，以项目控预算、以预算控支出的预算管理体制正式搭建，零基预算改革有效对接，预算执行质量明显提升，制度执行更加有力；财政存量盘活机制持续发力。全年常态化清理收回财政存量资金6338万元，核销财政暂付款1.04亿元。衔接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收回部门结余资金1610万元。存量资金清理逐步实现全方位、无死角；预算绩效管理深入实施。全年开展扶贫项目绩效评价51个，评价资金总额7039万元，开展财政预算项目重点绩效评价8个，评价资金总额3584万元。将政府6个重点投资项目纳入财政绩效运行监控范围，监控资金总额17262万元；政府采购监管效益持续发挥。全年开展政府采购节约资金700万元,资金节约率 5%；财政投资评审机制日趋完善，评审效应更加明显。全年完成预算评审项目185个，审减金额1.65亿元，审减率10.54%。全年完成结算评审项目146个，审减金额1.26亿元，审减率17.57%。

（四）聚力风险防范，财政运行更加安全。

继续坚持“两个优先”原则，坚持“三保”支出按照国家保障范围和标准优先足额编列预算，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兜牢兜实“三保”底线
 “三保”支出有效兜牢。“三保”监控机制实现动态化管理，库款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三保”支出“两个优先”原则有力落实。乡镇、社区、行政村补助标准分别提高10万元、2.5万元、1万元，基层组织运转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政府债务风险有效管控。政府存量债务余额同比下降6.2%，综合债务率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债务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争取再融资置换债券27.15亿元，政府法定债务占比达79.6%，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政府债务限额空间有效释放，至2021年底，省财政下达我区政府债务限额87.43亿元，高于我区政府法定债务余额11.11亿元，为我区发行政府债券提供了有效空间；财政资金安全防线有效扎牢。多措并举开展财政监督，扎实开展预决算公开检查，牵头开展“小金库”专项清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积极配合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反馈问题跟踪问效，督促整改工作。

（五）聚力党建引领，财政作风建设更加扎实。

“守规矩、强作风、优环境”活动扎实开展，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年共征集“我为财税建言献策”意见建议16条，采纳办结10条，转办6条。“破解一批历史难题”活动成效显著，11个历史遗留工程项目全部审结。“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胜利收官，帮扶点村庄环境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反响良好。创新会议学习制度，坚持“一周一例会、一周一学习”，做到工作部署与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有机结合，全力打造“敬畏制度、崇尚学习、高效执行”的财政新作风。

各位代表，2021年我区财政工作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区人大、区政协监督指导，得益于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运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财力结构不优、财力规模不大，财政增收基础仍不稳固，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财政刚性支出增长较快，收支矛盾依然非常突出，财政运行仍将持续处于“紧平衡”状态；绩效评价主体责任还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评价结果运用还有待强化；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压力大，债务风险防控任务艰巨；财政资金监管和财政队伍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道远，等等。对于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和解决，也恳请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对财政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三、2022年全区和区级财政总预算（草案）

2022年全区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围绕中央、省、市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区政府的总体工作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力支持实体振兴、乡村振兴；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工作、 “六保”工作，着力推动财政增收和经济增效；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和支出重点，增强国家民生重点领域财力保障；全面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格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支出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坚定不移推进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2022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增长6%左右。现按照《预算法》规定，将2022年全区和区级财政预算草案向大会报告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39348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安排203408万元（增值税96541万元、企业所得税27826万元、个人所得税12396万元、契税17100万元、其他各项税收49545万元）；非税收入安排35940万元（专项收入8840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5900万元，罚没收入6100万元，其他各项非税收入15100万元）。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预计中央、省税收返还收入、上级财力性补助收入、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去预计上解支出和一般债务还本支出，预计2022年全区可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6367万元。具体支出项目安排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193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087万元；教育支出51849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893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0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90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347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08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10343万元；农林水支出44011万元；交通运输支出3932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7671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18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4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239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858万元；其他各项支出30268万元（含预备费2000万元）。

2.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区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安排95347万元，其中：税收收入69047万元（增值税19980万元，企业所得税9385万元，个人所得税1128万元，契税14310万元，其他各项税收收入24244万元）；非税收入26300万元（专项收入2200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5900万元，罚没收入6100万元，其他各项非税收入12100万元）。

上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预计中央、省税收返还收入、上级财力性补助收入、上级提前下达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乡镇上解收入、上年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减去预计上解支出、补助下级支出和一般债务还本支出，预计2022年区本级可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2935万元。具体支出项目安排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077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087万元；教育支出32297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888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693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3825万元；卫生健康支出22515万元；节能环保支出96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906万元；农林水支出39093万元；交通运输支出3919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48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28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1347万元；住房保障支出8559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2788万元：其他各项支出30207万元（含预备费2000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30380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00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2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180万元。加上上年结余10993万元，上级补助收入795万元，调入资金16365万元，收入预计58533万元。

2022年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47625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95万元，城乡社区支出3578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090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50万元。安排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5315万元。预计年终结余5593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44756万元。其中：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995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0761万元。上年滚存结余55369万元。

2022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安排38628万元。其中：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3698万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14930万元。预计年末滚存结余61497万元。

从2020年开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收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陆续由省市统筹，收支预决算由省市负责编制，不再在区级层面反映。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收支安排情况

2022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18845万元，其中股利、股息收入4500万元，产权转让收入10000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345万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1110万元，上级转移性收入183万元，收入总计20138万元。

2022年区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17981万元，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391万元，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7590万元。调出资金2157万元。

四、凝心聚力，砥砺奋进，确保完成2022年财政预算任务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承上启下之年，做好财政工作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全区财政部门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总体部署和财政工作指导思想，牢牢把握“稳住、进好、调优”原则要求，秉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发展理念，重点做好“开源、节流、挖潜、监管”工作，持续推进财政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在开源方面，重点是抓好财源建设，夯实财政保障能力。一是进一步优化税源结构，强化财税联动、区乡互动，综合运用资金、资产、资源等要素，广渠道、多方位培育拓展税源增长点，推动财政“蛋糕”做实做强，为中长期财政收入高质量运行奠定基础；二是持续整合各类信贷担保资源，充分发挥“财园信贷通”“科贷通”“惠农信贷通”、 “园区贷”、财政贴息等财政政策效应，优化涉企服务，落实惠企政策，增强企业获得感，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和经济发展提质增效；三是全面落实国家新的更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促进形成惠企纾困政策合力，切实帮助企业降成本增效益，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四是精准研判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准确把握国家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向，强化政策对接，大力争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精准包装政府债券项目，提高专项债券评审成功率，大力支持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等领域项目建设。
在节流方面，重点是强化预算管理，兜牢“三保”支出底线。一是进一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完善支出标准体系，改革范围在区级层面实现“全覆盖”，推动零基预算改革与预算管理一体化改革高度融合，树牢“先谋事、再排钱”的理念，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统筹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全面落实财政支出“严控、严审、严管”的有关要求，强化支出控管，硬化预算约束，切实维护年度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除重点项目和刚性支出外，一般性项目支出 和“三公”经费做到只减不增，确保实现厉行节约规范化、常态化和长效化，让更多的资金用于促进发展和保障基本民生；三是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和支出重点，不断完善公共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财政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2022年，财政新增预算6700余万元用于支持以养老、医疗、失业和救济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新增预算3000余万元用于支持义务教育事业。安排预算7600余万元用于支持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四是进一步优化完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树立乡镇财源建设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激励型财政体制，促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挖潜方面，重点是加强财政资金统筹力度，提升财政资金效益。一是加大上级转移支付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收入统筹力度，打破资金分配界限，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推进财政资金集约高效使用，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财力支撑；二是充分发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优势，加大对各类财政结余资金和财政往来资金的清理盘活力度，建立财政存量资金盘活与财政往来资金清理联动机制，实现存量资金清理盘活系统化、常态化，不断推动财政运行提质增效；三是继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政府资金聚力增效，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四是进一步健全完善上级转支付直达资金常态化监控机制，真正实现资金“直达”效益。

在监管方面，重点是加强资金安全和债务监控工作，切实防范各类财政风险。一是加强库款管理，提高财政国库资金保障水平，完善“三保”监控机制，强化“两个优先”原则，防范“三保”支出风险；二是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统筹各类资源，积极稳妥做好存量债务化解，合理控制政府债务率水平，有效防范政府债务风险；三是积极对接预算管理一体化后续改革工作，健全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系统、公务消费平台等财政业务信息化平台，推动财政管理信息化、系统化，实现财政监督检查全方位、全覆盖，不断提升财政监管能力和水平；四是强化党建引领，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守规矩、强作风、优环境”活动，紧紧抓住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放松，全力打造“敬畏制度、崇尚学习、高效执行”的财政新作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财政政治生态。
各位代表，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万里征程，惟有奋进和担当。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的监督指导下，牢记使命，担当责任，凝心聚力，锐意进取，砥砺奋进，努力开创财政事业新局面，为实现渝水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1.渝水区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22年预算草案
     2.区民政局2022年部门预算草案及困难群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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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渝水区二○二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和二○二二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   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支   出   项   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一、税收收入
	189951 
	203408 
	107.1%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9333 
	61930 
	125.5%

	    其中：增值税
	89322 
	96541
	108.1%
	
	二、外交支出
	
	
	

	          企业所得税
	25983 
	27826
	107.1%
	
	三、国防支出
	50 
	
	

	          个人所得税
	11710 
	12396
	105.9%
	
	四、公共安全支出
	9478 
	3087 
	32.6%

	          资源税
	146 
	260
	178.1%
	
	五、教育支出
	59098 
	51849 
	87.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6768 
	17740
	105.8%
	
	六、科学技术支出
	18987 
	18938 
	99.7%

	          房产税
	2805 
	3210
	114.4%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216 
	2041 
	63.5%

	          印花税
	4208 
	4410
	104.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559 
	50901 
	93.3%

	          城镇土地使用税
	6521 
	7010
	107.5%
	
	九、卫生健康支出
	27908 
	23479 
	84.1%

	          土地增值税
	14637 
	15390
	105.1%
	
	十、节能环保支出
	6948 
	1089 
	15.7%

	          车船税
	842 
	980
	116.4%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27310 
	10343 
	37.9%

	          耕地占用税
	(74)
	300
	-405.4%
	
	十二、农林水支出
	45544 
	44011 
	96.6%

	          契税
	16831 
	17100
	101.6%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8139 
	3932 
	48.3%

	          环境保护税
	153 
	161 
	105.2%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71728 
	76715 
	107.0%

	          其他税收收入
	99 
	84 
	84.8%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3307 
	1180 
	35.7%

	二、非税收入
	35939 
	35940 
	100.0%
	
	十六、金融支出
	190 
	
	

	    其中：专项收入
	8462 
	8840 
	104.5%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390 
	5900 
	92.3%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75 
	1347 
	489.8%

	          罚没收入
	7432 
	6100 
	82.1%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22386 
	12399 
	55.4%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944 
	579 
	61.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2857 
	13100 
	101.9%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768 
	2858 
	59.9%

	          其他收入
	798 
	2000 
	250.6%
	
	二十二、预备费
	
	2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2163 
	10738 
	496.5%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11394 
	16800 
	147.4%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83 
	150 
	82.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225890 
	239348 
	106.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427908 
	396367 
	92.6%

	上级一般预算补助收入
	191361 
	75401 
	39.4%
	
	上解上级支出
	12292 
	17040 
	138.6%

	  其中:“两税”税收返还补助收入
	3452 
	3453 
	100.0%
	
	  其中:体制上解支出
	
	
	

	           所得税基数返还补助收入
	283 
	283 
	100.0%
	
	            专项上解支出
	12292 
	17040
	138.6%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99 
	914 
	459.3%
	
	
	
	
	

	营改增“五五分成”基数返还
	17035
	17035
	100.0%
	
	
	
	
	

	省调整市县收入分成税收返还
	33270
	33270
	100.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52840 
	16831
	31.9%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22247 
	40296
	33.0%
	
	
	
	
	

	           其他各项补助收入
	-37965
	-36681
	96.6%
	
	
	
	
	

	一般预算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2901 
	46122
	
	
	
	
	
	

	调入资金
	51400 
	51250 
	
	
	调出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173996
	
	
	
	债务还本支出
	157478
	3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73996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57478
	300
	

	  其中：  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6524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57472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48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86 
	
	
	一般预算年终结余
	46122 
	
	

	
	
	
	
	
	   结转下年的支出
	46122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645548 
	413707 
	
	
	支   出   总   计
	645548 
	413707 
	


渝水区本级二○二一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和二○二二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收   入   项   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支   出   项   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一、税收收入
	68091 
	69047 
	101.4%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5560 
	28077 
	109.8%

	    其中：增值税
	18938 
	19980 
	105.5%
	
	二、外交支出
	
	
	

	          企业所得税
	9203 
	9385
	102.0%
	
	三、国防支出
	50 
	
	

	          个人所得税
	1107 
	1128
	101.9%
	
	四、公共安全支出
	9169 
	3087 
	33.7%

	          资源税
	21 
	30
	142.9%
	
	五、教育支出
	35017 
	32297 
	92.2%

	          城市维护建设税
	4175 
	4210
	100.8%
	
	六、科学技术支出
	1990 
	2888 
	145.1%

	          房产税
	1202 
	1210
	100.7%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2265 
	1693 
	74.7%

	          印花税
	1239 
	1250
	100.9%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8486 
	43825 
	90.4%

	          城镇土地使用税
	4381 
	4420
	100.9%
	
	九、卫生健康支出
	26384 
	22515 
	85.3%

	          土地增值税
	12649 
	12170
	96.2%
	
	十、节能环保支出
	3891 
	969 
	24.9%

	          车船税
	796 
	800
	100.5%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1226 
	906 
	73.9%

	          耕地占用税
	
	
	
	
	十二、农林水支出
	32538 
	39093 
	120.1%

	          契税
	14203 
	14310 
	100.8%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6838 
	3919 
	57.3%

	          环境保护税
	87 
	91 
	104.6%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117 
	485 
	22.9%

	          其他税收收入
	90 
	63 
	70.0%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807 
	280 
	15.5%

	二、非税收入
	27938 
	26300 
	94.1%
	
	十六、金融支出
	190 
	
	

	    其中：专项收入
	2061 
	2200 
	106.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6390 
	5900 
	92.3%
	
	十八、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35 
	1347 
	997.8%

	          罚没收入
	7432 
	6100 
	82.1%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19601 
	8559 
	43.7%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944 
	579 
	61.3%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11257 
	11100 
	
	
	二十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4575 
	2788 
	

	          其他收入
	798
	1000
	
	
	二十二、预备费
	
	2000 
	

	
	
	
	
	
	二十三、其他支出
	200 
	10678 
	5339.0%

	
	
	
	
	
	二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11394 
	16800 
	1.3%

	
	
	
	
	
	二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83 
	150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96029 
	95347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234560 
	222935 
	95.0%

	上级一般预算补助收入
	119423 
	46717 
	39.1%
	
	上解上级支出
	12292 
	17040 
	138.6%

	  其中:“两税”税收返还补助收入
	2008 
	2008 
	100.0%
	
	  其中:体制上解支出
	
	
	

	           所得税基数返还补助收入
	283 
	283 
	100.0%
	
	            专项上解支出
	12292 
	17040
	138.6%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
	199 
	914 
	459.3%
	
	
	
	
	

	营改增“五五分成”基数返还
	11383
	11383
	100.0%
	
	
	
	
	

	省调整市县收入分成税收返
	16189
	16189
	100.0%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2614 
	16831
	133.4%
	
	补助下级支出
	19982 
	19982
	

	           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14712 
	35790
	31.2%
	
	
	
	
	

	           其他各项补助收入
	-37965 
	-36681
	96.6%
	
	
	
	
	

	下级上解收入
	28433 
	19235
	67.7%
	
	
	
	
	

	一般预算上年结转结余收入
	2901 
	46122
	
	
	
	
	
	

	调入资金
	51400 
	51250
	
	
	调出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173996
	
	
	
	债务还本支出
	157478
	300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73996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57478
	300
	

	      新增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6524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57472
	
	
	
	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748 
	
	

	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86 
	
	
	一般预算年终结余
	46122 
	
	

	
	
	
	
	
	   结转下年的支出
	46122 
	
	

	
	
	
	
	
	   净结余
	
	
	

	收   入   总   计
	472182 
	260257 
	
	
	支   出   总   计
	472182 
	260257 
	


渝水区政府性基金二○二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二○二二年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支出项目
	二○二一年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一、农网还贷资金收入
	
	
	
	
	一、科学技术支出
	
	
	

	二、海南省高等级公路车辆通行附加费收入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
	
	

	三、港口建设费收入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98
	795
	

	四、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
	
	
	
	
	四、节能环保支出
	
	
	

	五、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
	
	
	
	
	五、城乡社区支出
	58567
	35780
	

	六、旅游发展基金收入
	
	
	
	
	六、农林水支出
	
	
	

	七、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收入
	
	
	
	
	七、交通运输支出
	
	
	

	八、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收入
	
	
	
	
	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九、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
	
	
	
	
	九、其他支出
	41522 
	
	

	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十、债务付息支出
	7199 
	10900 
	

	十一、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十一、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54 
	150 
	

	十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3716 
	30000 
	
	
	十二、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十三、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收入
	
	
	
	
	
	
	
	

	十四、彩票公益金收入
	
	
	
	
	
	
	
	

	十五、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177 
	200 
	
	
	
	
	
	

	十六、小型水库移民扶助基金收入
	
	
	
	
	
	
	
	

	十七、国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入
	
	
	
	
	
	
	
	

	十八、车辆通行费
	
	
	
	
	
	
	
	

	十九、污水处理费收入
	172 
	180 
	
	
	
	
	
	

	二十、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
	
	
	
	
	
	
	
	

	
	
	
	
	
	
	
	
	

	
	
	
	
	
	
	
	
	

	
	
	
	
	
	
	
	
	

	基金收入合计
	54065 
	30380 
	
	
	基金支出合计
	108746 
	47625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
	5003 
	10993
	
	
	政府性基金补助下级支出
	
	
	

	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
	12848 
	795
	
	
	政府性基金上解上级支出
	8 
	
	

	调入资金
	10348 
	16365
	
	
	调出资金
	
	
	

	债务转贷收入
	154693
	
	
	
	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10993 
	5593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154693
	
	
	
	债务还本支出
	117210 
	5315
	

	  其中：  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0631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17210 
	5315
	

	          再融资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14062
	
	
	
	   其中： 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117210
	5315
	

	
	
	
	
	
	
	
	
	

	基  金 收 入 总 计
	236957 
	58533 
	
	
	基 金 支 出 总 计
	236957
	58533
	


渝水区社会保险基金二○二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二○二二年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收入科目
	二○二一年

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支出科目
	二○二一年

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二、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4500
	23995 
	
	二、机关事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2233
	23698

	其中：保险费收入
	11189
	11121 
	
	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支出
	22213
	23678

	　 财政补贴收入
	12716
	12500 
	
	
	
	

	三、失业保险基金收入
	
	
	
	三、失业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失业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五、工伤保险基金收入
	
	
	
	五、工伤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六、生育保险基金收入
	
	
	
	六、生育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生育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6492
	20761  
	
	七、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2664
	14930

	其中：保险费收入
	4924
	4375  
	
	其中：基本养老金支出
	12659
	14927

	　 财政补贴收入
	10162
	12746  
	
	
	
	

	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其中：保险费收入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财政补贴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合计
	40992
	44756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合计
	34897
	38628

	其中：保险费收入合计
	16113
	15496
	
	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合计
	34872
	38605  

	　 财政补贴收入合计
	22878
	25246
	
	
	
	

	九、上年滚存结余
	49274
	55369
	
	九、年未滚存结余
	55369
	61497

	收入总计
	90266
	100125
	
	支出总计
	90266
	100125


渝水区国有资本经营二○二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二○二二年预算草案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支出项目
	二○二一年决算数
	二○二二年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预算数
	预算数为决算（执行）数%

	一、利润收入
	
	
	
	
	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72
	391
	

	二、股利、股息收入
	102 
	4500 
	
	
	二、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7200
	
	

	三、产权转让收入
	7200 
	10000 
	
	
	三、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四、清算收入
	
	
	
	
	四、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76378 
	4345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6293
	1759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
	83680 
	18845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合计
	43565 
	17981 
	

	上级转移性收入
	281 
	18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281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解支出
	
	
	

	上年结转
	714 
	111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40000
	2157
	

	
	
	
	
	
	结转下年
	1110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计
	84675 
	20138 
	
	
	国有资本经营支出总计
	84675
	20138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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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政局2022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
区民政局为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社会救助、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社会福利、民间组织管理、区划地名等社会事务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区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拟订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全区民政事业的计划、财务、统计工作。指导、监督全区民政事业经费和各种资金的筹集使用与管理。

（三）组织实施全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精减退职老职工救助工作。牵头负责农村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和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协助做好全区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工作。指导全区居民家庭经济收入核对工作。

（四）指导全区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指导村（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指导乡镇政务公开及村务公开工作。指导社区服务管理工作，推动城乡社区建设。

（五）负责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和监督指导工作。承担社会组织信息管理工作。指导全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负责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相关志愿者队伍建设。

（六）负责全区村级以上行政区划的设立、撤销、变更及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工作。组织实施区、乡镇（街道、办事处）边界线的勘定、联检工作。负责与毗邻县（区）、乡镇的边界勘定和协商处理边界争议、纠纷工作。负责地名管理工作。

（七）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法规、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指导特困人员供养机构建设。

（八）负责婚姻登记工作，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婚姻、殡葬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九）负责社会福利工作，推动社会福利事业社会化。牵头推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指导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建设。

（十）按职责负责民政系统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养老服务、特困供养、儿童福利、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管理、殡葬服务等机构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十一）负责社会福利彩票管理工作。

（十二）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三）与渝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渝水区民政局负责统筹推进、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渝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拟订应对人口老龄化、医养结合政策措施,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全区老龄事业发展,承担老年疾病防治、老年人医疗照护、老年人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等老年健康工作。

二、部门2022年主要工作任务
区民政局2022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围绕“经济发展更加强劲；开放创新更加活跃；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群众更加幸福；党的建设更加夯实”目标，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负责全区民生工作总协调总牵头，做好民生办日常管理工作，重点是充分发挥民政工作在社会建设中的兜底性、基础性作用，谋划民政工作再提升项目，推动我区民政民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1.积极探索服务类社会救助方式，提升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推动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努力实现精准救助、高效救助、温暖救助、智慧救助的目标任务。
2.推进第一民生品牌颐养之家提质升级。降成本和强保障，解决长效运营问题。规范布局和建设，解决不便入家的问题，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健全完善以“一村一场所、一乡一阵地、一区一中心”为支撑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围绕打造15分钟城市“养老服务圈”。发展普惠养老，落实老年人福利制度，实现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100%。探索医疗养老多角度的融合发展新路子，实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居家适老化改造、照护能力提升、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养老机构安全达标等五项工程。
3.以社会组织党建三化建设为抓手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继续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加强非法社会组织执法力度，对僵尸组织予以取缔。抓好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整治“回头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4.深入推进婚丧礼俗改革。巩固殡葬改革成果，倡导现代文明丧葬新风，积极推广远程告别、网上祭奠、网上预约等线上线下互动服务，满足群众多层次服务需求。推广婚姻家庭教育小程序“渝子偕老”，婚姻家庭教育服务项目，对新婚夫妇开展婚俗倡导、婚姻辅导、矛盾调处、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等活动，创建婚姻家庭教育特色文化。
5.开展示范社区创建，以建设组织架构健全、运行机制规范、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完善、保障措施有力、社会作用明显的新型社区为目标，继续打造一批示范社区和星级社区，加快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擦亮“渝爱社工”名片，提升社区服务和治理水平。推动基层议事协商，落实村（居）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增强基层自治。
部门基本情况
2022年渝水区民政局共有预算单位2个，包括区民政局本级、儿童福利院，编制人数小计42人，其中：行政编制人员6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人员36人；实有人员小计82人，其中：在职人员36人（包括行政在职人员7人，全额补助事业在职人员29人），退休人员46人。

四、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1）收入预算情况。2022年渝水区民政局收入预算总额为6493.65万元，较上年减少98.77万元，下降14.98%，均为财政拨款收入。

（2）支出预算情况。2022年渝水区民政局支出预算总额为6493.65万元，较上年减少98.77万元，下降14.98%。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一是基本支出484.65万元，增加21.03%，主要原因是2021年部门预算不含政府性奖励。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29.62万元，增加51.2%；商品和服务支出43.64万元,下降58.6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1.39万元,增长6.45%。二是项目支出6009万元，下降2.95%。
项目支出主要安排情况：城市低保488万元，农村低保930万元，临时救助68.26万元，五保供养227.62万元，农村“党建+颐养之家”350万元，敬老院建设和冬季燃料费100万元；城乡困难群众火化费14万元，高龄补贴840万元，城乡困难群众价格补贴400万元，居家和社区养老购买服务375万元，城市颐养之家运行经费362万元，走访慰问经费45万元，村两委干部人身意外保险57.6万元，社区居委会绩效考核奖励经费及社会救济工作经费66万元，社区居委会经费1605.26万元，社区领导小组工作经费5.3万元，社区党员活动经费64万元。

附件：1.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表一：收入表

2.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表二：基本支出表

3.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表三：项目支出表

 附件1

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
表一：收入表
单位：万元
	收入项目
	2022年
部门
预算数
	2021年（本年）部门预算数（调整预算数）
	2022年比2021年
（本年)增减
	原因分析

	
	
	
	金额
	幅度（%）
	

	一、财政拨款
	6493.65
	6592.42
	-98.77
	－14.98
	2021年部门预算，在切块经费中将市级补助资金加入，造成2021切块经费预算大于2022年。

	1.经费拨款
	6493.65
	6592.42
	-98.77
	－14.98
	2021年部门预算，在切块经费中将市级补助资金加入，造成2021切块经费预算大于2022年。

	2.专项收入
	
	
	
	
	

	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4.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5.政府性基金收入
	
	
	
	
	

	6.预算内投资收入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五、上级补助收入
	
	
	
	
	

	六、其他收入
	
	
	
	
	

	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收入总计
	6493.65
	6592.42
	-98.77
	－14.98
	2021年部门预算，在切块经费中将市级预算补助资金加入，造成2021切块经费预算大于2022年。


附件2
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
表二：基本支出表
单位：万元
	基本支出
	2022年
部门
预算数
	2021年（本年）部门预算数（调整预算数）
	2022年比
2021年增减
	原因分析

	经济分类科目（款级）
	
	
	金额
	幅度（%）
	

	一、基本支出
	484.65
	400.42
	84.23
	21.03%
	2021年预算不含政府性奖励

	1.工资福利支出
	429.62
	284.13
	145.49
	51.2%
	2021年预算不含政府性奖励

	　　基本工资
	108.12
	106.86 
	1.26 
	1.18%
	人员变动

	　　行政单位统一津补贴
	30.16
	30.2
	-0.0384 
	-0.12%
	人员变动

	　　奖金
	134.15 
	8.9
	125.24 
	1406%
	2021年预算不含政府性奖励

	　　伙食补助费
	19.6
	
	19.6 
	100.00%
	2021年在其他科目中列支

	    绩效工资
	54.66
	54.60
	0.06
	0.1%
	人员变动

	　　事业单位其他补贴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1.11
	30.89
	0.21 
	0.7%
	缴费基数提高

	　　职业年金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3.22 
	15.06 
	－1.83
	12.2%
	缴费比例下调

	　　失业保险
	3.25 
	1.32
	0.53 
	19.4%

	缴费基数提高

	　　其他保险
	
	1.4
	
	
	

	　　住房公积金
	22.80 
	22.65 
	0.15
	0.6%
	根据工资核算公积金基数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2.55 
	12.25
	0.3 
	2%
	缴费基数提高

	　　临时工工资
	
	
	
	
	

	　　聘用人员工资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
	0 
	0
	

	2.商品和服务支出
	43.64
	105.59
	61.95
	－58.67%
	经费只减不增

	　　办公费
	14.5
	20
	-5.5 
	-27.5%
	根据定额标准核算

	　　印刷费
	1.6
	2.3
	-0.7
	-30.4%
	根据定额标准核算

	　　水费
	0.5
	1
	－0.5
	－50%
	根据定额标准核算

	　　电费
	0.5
	0.5
	0 
	0
	根据定额标准核算

	　　邮电费
	1.68
	2.5
	-0.82 
	-32.8%
	根据定额标准核算

	　　差旅费
	3.8
	4.5
	-0.7 
	-15.56%
	差旅费、会议费总额压减15%

	　　会议费
	2
	2.6
	－0.6
	-23%
	差旅费、会议费总额压减15%

	　　公务接待费
	6
	6.8
	－0.8
	-11.76%
	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劳务费
	1.3
	1.8
	-0.5 
	-27.78%
	根据实际情况列支

	　　工会经费
	2.28
	2.2651
	0.0154
	0.6%
	根据实际情况列支

	　　福利费
	0.1
	49.8
	49.7
	－99.8%
	2022年奖金有单独的核算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75
	2.67
	0.072
	－0.2%
	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其他交通费用
	6.13
	5.46
	0.67
	12.3%
	人员变动，正常浮动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0.5
	3.4 
	－2.9
	-85%
	2022年根据预算系统控制数要求编入在职人员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39
	10.7
	0.69
	6.45%
	根据预算系统控制数要求编入在职人员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退休费
	4.19
	4.05
	0.14
	3.4%
	退休人员增加

	　　生活补助
	4.11
	3.67
	0.44
	11.98%
	根据预算系统控制数要求编入在职人员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离退休人员活动费
	3.09
	2.98
	0.11
	3.69%
	退休人员增加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支出总计
	484.65
	400.42
	84.23
	21.03%
	2021年预算不含政府性奖励


附件3
	2022年与2021年部门预算对比分析

	表三：项目支出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预算安排 
	2022年预算安排
	增减
	原因分析

	1、农村“党建+颐养之家”区级配套运行经费
	350
	350
	0
	余财社〔2017〕18号，73岁以上老人,财政每人月补助100元，市、区5：5配套。

	2、敬老院建设和冬季燃料费
	100
	100
	0
	含14个敬老院保洁员工资5.6万（0.4万/个年）

	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484
	488
	4
	约4900人，省、市、区7：1：2，区级应负担83元/人月，余民字〔2020〕8号。

	4、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878
	930
	52
	约12000人，省、县（区）8：2，区级应负担65元/人月，余民字〔2020〕8号。

	5、城乡困难群众临时救助配套经费
	68.3
	68.26
	-0.04
	余府发〔2015〕27号规定，按当地户籍人口每人年1元标准安排。人数682600人。

	6、城乡困难群众遗体火化费
	14
	14
	0
	赣民字〔2009〕38号，市里下达指标

	7、城乡高龄老人生活补助
	740
	840
	100
	市、区各负担50%

	8、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地方配套
	211
	227.62
	16.62
	《新余市民政局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的通知》（余民字〔2021〕12号）文件要求，由县（区）财政部门分别按照农村集中供养每人每年1212元，农村分散供养每人每年1008元，城市特困供养每人每年7200元安排配套资金，区负担农村分散供养每人年1008元*933人、集中供养每人年1212元*318人，区负担城市供养每人年7200元*132人

	9、城乡困难群众价格临时补贴
	400
	400
	0
	市九届人民政府第32次常务会纪要规定，享受对象为城乡贫困人员、优抚对象及孤儿等。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来确定补贴金额。

	10、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补贴
	375
	375
	0
	渝府办发〔2018〕73号，市、区5：5负担。渝水区城市户籍居住城区的73周岁以上低收入老人每人月基本养老服务补贴150元、半失能和失能专项护理补贴每人月200-400元，每月服务人数约3500人。

	11、城市颐养之家运行经费
	362
	362
	0
	余办发〔2019〕44号文，约3000人

	12、走访慰问经费
	45
	45
	0
	含领导年终走、八一走访、九九重阳节等20万元，工会走访25万元。

	13、村（管理处）“两委”干部人身意外保险
	　
	11
	11
	村（管理处）“两委”干部约计1100人，100元/人.年，合计：11万元

	14、“党建+颐养之家”入家老人意外伤害险保险
	　
	57.6
	57.6
	为全区城乡入家老人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其中农村5200人，城市2000人，合计7200人，80元/人.年，需缴纳保险费57.6万元

	15、社区居委会绩效考核奖励经费及社会救济工作经费
	63.2
	66
	2.8
	余府办发〔2013〕47号和渝党办发〔2014〕9号规定社区居委会绩效考核奖励经费10000万/个，53个，区财政全额负担。2000元*66个。

	16、社区居委会经费
	2039
	1605.26
	-433.74
	余府办发〔2013〕51号，余民字〔2018〕1号、余民字〔2015〕44号：工资补贴、业务费、四险一金、退养补助等。原政策规定市、区6：4负担。市财政从2019年起对社区居委会的经费补助以2018年的补助数（865.25万元）为基数固定补助，不足部分需要区里兜底。五险11090.52元*350人，公积金200元/月*350人，退养人员900元/月*36人。工资（含绩效）：正职4128元/月*78人*12月，副职3715.2元/月*150*12月，委员3302.4*122*12月。

	17、社区领导小组工作经费
	6.6
	5.3
	-1.3
	居委会53个*区负担1000元。

	18、社区党员活动经费
	56
	64
	8
	100元/人年(余发[2011]28号)省、市、区2：4：4，区本级负担40元/人年*16000人

	合    计
	6192 
	6009 
	-183 
	　

	
	
	
	
	


渝水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有关情况说明
一、渝水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省财政厅、省民政厅联合制定的《江西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赣财社〔2020〕40号）等文件，全面规范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分配使用、资金拨付、预算绩效管理、资金监管。2019年，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银保监局转发了《民政部 财政部 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赣民字〔2020〕19号），对强化资金保障责任、做好民生实事工程、加强资金预算执行、落实购买服务经费等提出要求。困难群众救助专项资金由中央、省级、市级和区级财政配套组成，区民政局协商区财政局，遵循科学规范、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按照上级分配资金用于补助各地开展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以及价格临时补贴等工作。
二、近年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一）专项资金收拨和配套情况。2019年以来，共计接受中央和省级、市级财政安排下达专项资金37330.532万元，其中2019年下达12858.46万元、2020年下达12988.292万元、2021年下达11483.78万元。区级财政配套城市低保、农村特困、临时救助和流浪乞讨救助共计4952.4万元，其中2019年下达1646.5万元、2020年下达1650.6万元、2021年下达1655.3万元。
（二）专项资金管理情况。接收的中央、省级、市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和区本级配套的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城市低保、农村特困、临时救助、精简退职）由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协商一致，综合考量各项业务支出等因素进行拨付。
按照《民政部 财政部 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赣民字〔2020〕19号）、《江西省民政民生资金监督检查规程》等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资金监管。根据省民政厅统一部署，持续开展社会救助（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行动，将社会救助资金纳入重点治理范围，深入排查资金筹集、拨付、发放、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每年组织开展民政民生资金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对社会救助等监督检查。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严格按照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和民政部、财政部印发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绩效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等要求，参照省级指标，精心制定评价指标，全面开展绩效评价。每年向省民政厅、财政厅报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绩效评价报告，对照绩效评价标准逐项自查自评、逐项落实落细，省级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全面完成。一是基本生活保障底线全面筑牢。聚焦“应保尽保”，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低保、特困在城乡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稳定实现贫困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城乡低保标准分别从每月640元、385元增长到765元、515元。城乡特困供养标准分别从835元、505元（分散400元）增长到995元、670元。全区每年保障城乡低保对象约1.5万人、特困对象约0.1万人。在助力农村脱贫攻坚中，全区9472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5438人、边缘易致贫户388人中有256人、突发严重困难户110人中有87人，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牢牢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二是临时救助救急解难功能日益凸显。聚焦“应救快救”，加强临时救助与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等社会救助制度和扶贫政策的衔接，对申请低保、特困供养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新增贫困人口以及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救助，充分发挥救急解难作用，切实防止返贫致贫。对纳入低保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和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利用发放临时救助金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年均临时救助约2700人次。三是特殊群体关爱服务持续加强。健全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保障机制，确保保障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机构抚养孤儿、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贴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1600元、1200元、1200元，234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四是政府购买服务水平明显提升。我区积极发展服务型救助，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中适当安排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探视巡访、照料护理、能力提升等专业服务，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救助服务供给。
三、2022年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一）指导思想、原则和依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策部署，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按照省民政厅界定省与市县权责、省与市县支出分担方式，逐步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根据《江西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赣财社〔2020〕40号）和《新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余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余府办字〔2020〕10号），按照科学规范、突出重点、注重绩效的原则，综合考虑保障对象数量、工作绩效、财力系数等采取因素法分配。
（二）工作任务。一是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3〕28号），将符合条件的对象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二是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6〕42号），为特困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条件、照料服务、办理丧葬事宜等。三是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全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赣府发〔2014〕46号），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和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救助。四是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6〕41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厅发〔2011〕12号）、《民政部等12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等文件要求，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基本生活费，全面保障基本生活。五是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赣府厅字〔2013〕42号）和民政部、中央政法委等11部委《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的通知》（民发〔2020〕14号），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六是根据《民政部 中央编办 财政部 人社部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意见》（民发〔2017〕153号），向社会力量购买照料护理、能力提升、心理疏导、资源链接等基本社会救助服务。
（三）具体安排。2022年，目前中央、省级、市级下达的困难群众救助专项资金7177.86万元，区级财政预算安排城市低保资金488万元，农村特困资金227.62万元，临时救助资金68.26万元，共计783.88万元，用于救助对象基本生活保障以及按规定用于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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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项目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省级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市（县）级财政部门
	各市（县）财政局
	市（县）级主管部门
	各市（县）民政局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资金总额
	11483.78

	
	其中：中央资金
	6283

	
	省级资金
	3869.78

	
	市级资金
	1331

	年度总体

目标
	1.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做到应保尽保，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3.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实现及时高效，救急解难。

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

5.规范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和困境儿童保障相关政策，使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得到更加精准化的专业服务和基本生活保障。

6.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效实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对象人数
	应保尽保

	
	
	
	临时救助人次
	应救尽救

	
	
	
	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
	应救尽救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特困人员、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范围率
	≥95%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纳入监测范围率
	≥85%

	
	
	质量指标
	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

	
	
	
	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的县（市、区）比例
	>95%

	
	
	
	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准确率
	不低于上年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费按时发放率
	≥95%

	
	
	
	受助人员救助情况当日录入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率
	≥95%

	
	
	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9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升

	
	
	
	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情况
	及时送返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进一步完善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85%

	
	
	
	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88%


附件2

2022年部门预算项目说明书（城市低保）

项目序号：

	二级项目名称
	城市低保（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单位
	渝水区民政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延续阶段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

	上年项目安排情况
	2021年预算484万。
	至审核前项目执行情况
	均已配套到位

	立项依据
	中央决策部署要求：□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中央财政事权：□ 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同事权：□  省级财政事权：□ 市级财政事权：□

	
	1.江西省政府民生工程文件；

2.《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的通知》（赣民字〔2019〕24号）；

3.《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的通知》（赣民发〔2020〕7 号）。

	项目实施内容及预期效益
	将符合城市低保标准的城镇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保。

	项目前期工作
	及时分配中央、省级下拨的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项目总额

（万元）
	488
	分年度
	金额

	
	
	2022年
	488

	
	
	合计
	488

	项目当年经费

测算
	支出明细
	所需经费（万元）
	测算过程（有定额套定额，无定额用市场价）

	
	城市低保市级配套
	488
	区财政局按照保障人数和每人每月83元的标准安排资金

	
	合计
	488
	

	项目当年

经费测算
	资金来源：
	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2.省级财政拨款：
	

	
	
	3.市级财政拨款：
	

	
	
	其中：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区级财政拨款
	488万元

	
	
	5.基建资金(发改）：
	

	
	
	6.自有资金
	

	
	
	　其中：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其他收入
	

	
	
	　　　　使用非财政结转结余
	

	
	
	6.社会资金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低保补助人数（人）
	应保尽保

	
	
	质量指标
	低保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低保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补助发放标准符合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低保政策知晓率（%）
	>=90

	
	
	
	应保尽保率（%）
	100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低保补助对象满意度（%）
	>=90

	业务处审核金额
	

	复核组复核金额
	


附件3

2022年部门预算项目说明书（临时救助）
项目序号：

	二级项目名称
	临时救助（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单位
	渝水区民政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延续阶段性项目 □
	经常性项目  □

	上年项目安排情况
	2021年预算68.3万元，实际拨付68.3万元
	至审核前项目执行情况
	已配套到位

	立项依据
	中央决策部署要求：□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中央财政事权：□ 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同事权：□  省级财政事权： □ 市级财政事权：□

	
	1.《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的通知》（赣民字〔2019〕24号）；

2.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临时救助操作规程》的通知（赣民字〔2016〕141 号）。

	项目实施内容及预期效益
	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工作对突发性、因病因灾等困难的群众进行及时救助，有效地缓解了临时性困难，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项目前期工作
	及时分配中央、省级下拨的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项目总额（万元）
	68.26
	分年度
	金额

	
	
	2022年
	68.26

	
	
	合计
	68.26

	项目当年经费测算
	支出明细
	所需经费（万元）
	测算过程（有定额套定额，无定额用市场价）

	
	临时救助市级配套
	68.26
	区级根据人口数，按照每人每年1元的标准，配套临时救助资金。

	
	合计
	68.26
	

	项目当年经费测算
	资金来源：
	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2.省级财政拨款：
	

	
	
	3.市级财政拨款：
	

	
	
	其中：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区级财政拨款
	68.26万元

	
	
	5.基建资金(发改）：
	

	
	
	6.自有资金
	

	
	
	　其中：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
	

	
	
	7.社会资金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临时救助数（人）
	应救尽救

	
	
	质量指标
	临时救助金发放准确率（%）
	=100

	
	
	时效指标
	临时救助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救助金发放标准符合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临时救助政策知晓率（%）
	>=90

	
	
	
	应救尽救率（%）
	=10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临时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业务处审核金额
	

	复核组复核金额
	


附件4

2022年部门预算项目说明书（五保供养）

项目序号：

	二级项目名称
	五保供养（农村特困供养）（一般公共预算）

	项目单位
	渝水区民政局

	项目属性
	新增项目□
	延续阶段性项目□
	经常性项目 □

	上年项目

安排情况
	2021年预算211万元，实际拨付211万元
	至审核前项目执行情况
	均已配套到位

	立项依据
	中央决策部署要求：□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要求：□

	
	中央财政事权：□ 中央和省级财政共同事权：□ 省级财政事权： □ 市级财政事权：□

	
	1.江西省政府民生工程文件；

2.《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困难群众提标提补工作的通知》（赣民字〔2019〕24号）；

3.《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赣民发〔2021〕7号）。

	项目实施内容及

预期效益
	符合农村特困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纳入特困供养，实现应养尽养。

	项目前期工作
	及时分配中央、省级下拨的困难群众救助资金。

	项目总额（万元）
	227.62
	分年度
	金额

	
	
	2022年
	227.62

	
	
	合计
	227.62

	项目当年

经费测算
	支出明细
	所需经费（万元）
	测算过程（有定额套定额，无定额用市场价）

	
	农村特困市级配套
	227.62
	由区财政部门分别按照供养人数和集中供养每人每年1212元、分散供养每人每年1008元的标准安排资金。

	
	合计
	227.62
	

	项目当年

经费测算
	资金来源：
	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2.省级财政拨款：
	

	
	
	3.市级财政拨款：
	

	
	
	其中：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4.区级财政拨款
	227.62万元

	
	
	5.基建资金(发改）：
	

	
	
	6.自有资金
	

	
	
	　其中：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其他收入
	

	
	
	7.社会资金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困人员救助数（人）
	应保尽保

	
	
	质量指标
	特困人员救助金发放准确率（%）
	=100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与当地低保标准之比（%）
	1.3

	
	
	时效指标
	特困人员救助金发放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救助金发放标准符合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应救尽救率（%）
	=100

	
	
	
	特困人员救助政策知晓率（%）
	>=9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特困救助对象满意度（%）
	>=90

	业务处审核金额
	

	复核组复核金额
	


中央、省级和市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
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1年中央和省级、市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情况
（一）基本情况
2021年，中央、省级及市级财政共下达我区民政专项13个，共计11483.7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6283万元，省级财政转移支付3869.78万元，市级财政转移支付1331万元。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中央下达我区民政专项资金6283万元，其中：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6128万元，中央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155万元。
（三）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省级财政下达民政专项资金3869.78万元，其中：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125万元，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79.96万元，三院工作人员工作补贴补助17万元，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资金794.56万元，农村离任老村支书和村主任生活补贴补助36.75万元，居委会工作人员补贴补助57.51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费595万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62万元，春节走访慰问城乡困难群众资金14万元，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和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省级福彩专项公益金88万元。
（四）市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2021年，市级财政下达民政专项资金1331万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243.7万元，临时救助补助34.5万元，农村特困人员补助43.02万元，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资金54.6万元，城市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补贴补助865.26万元，市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专项公益金89.92万元。
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2022年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央、省级财政共提前下达我区民政专项10个，共计8790.03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5131.5万元，省级财政转移支付3658.53万元。
（二）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情况
中央财政提前下达我区2022年民政专项资金5131.5万元，均为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三）省级财政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情况
省级财政提前下达民政专项资金3658.53万元，其中：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046.36万元，春节走访慰问资金13.9万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费589.3万元，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资金731.16万元，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85.51万元，农村离任老村支书和村主任生活补贴补助35.96万元，居委会工作人员补贴补助57.41万元，三院工作人员工作补贴补助16.93万元，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33万元，社会福利资金49万元。
附件：1.2021年中央、省级和市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

资金汇总表

2.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2022年转移支付专

项资金汇总表

附件1
2021年中央、省级和市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汇总表
制表：渝水区民政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中央
	省级
	市级
	实际下达
	备注

	1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6128
	2125
	
	8253
	

	2
	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
	
	79.96
	
	79.96
	

	3
	三院工作人员工作补贴补助
	
	17
	
	17
	

	4
	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资金
	
	794.56
	54.6
	849.16
	

	5
	农村离任老村支书、村主任生活补贴补助
	
	36.75
	
	36.75
	

	6
	居委会工作人员补贴补助
	
	57.51
	865.26
	922.77
	

	7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费
	
	595
	
	595
	

	8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
	
	62
	
	62
	

	9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
	
	
	243.7
	243.7
	

	10
	临时救助补助
	
	
	34.5
	34.5
	

	11
	农村特困人员补助
	
	
	43.02
	43.02
	

	12
	春节走访慰问城乡困难群众资金
	
	14
	
	14
	

	13
	中央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
	155
	
	
	155
	

	14
	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和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省级福彩专项公益金
	
	88
	
	88
	

	15
	市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资金专项公益金
	
	
	89.92
	89.92
	

	
	总计
	6283
	3869.78
	1331
	11483.78
	


附件2    
中央和省级财政提前下达2022年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汇总表
制表：渝水区民政局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中央
	省级
	实际下达
	备注

	1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5131.5
	2046.36
	7177.86
	

	2
	春节走访慰问
	
	13.9
	13.9
	

	3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589.3
	589.3
	

	4
	城镇困难群众脱贫解困
	
	731.16
	731.16
	

	5
	精简退职老弱残职工救济补助
	
	85.51
	85.51
	

	6
	农村离任老村支书、村主任生活补贴补助经费
	
	35.96
	35.96
	

	7
	居委会工作人员补贴补助
	
	57.41
	57.41
	

	8
	三院人员生活补贴
	
	16.93
	16.93
	

	9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省级补助资金
	
	33
	33
	

	10
	社会福利
	
	49
	49
	

	
	总计
	5131.5
	3658.53
	87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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